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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深化“用地清单制”改革的通知
威自然资发〔2023〕69 号

各区市政府、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委，市直相关

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《山东省深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《全

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2023 年工作要点》等文件要

求，为进一步深化我市“用地清单制”改革，现将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

（一）增加评估普查事项。将需在土地供应前完成的评

估普查事项由 18 个增加至 20 个，纳入气象探测环境保护、

交通影响评价 2 个评估普查事项，在土地供应前形成管理意

见和管控要求，一并交付用地单位。

（二）扩大实施范围。进一步拓宽“用地清单制”实施

范围，由社会投资类拓展到社会投资类以外的其他项目，加

快推动改革区域全覆盖、项目全覆盖，最大限度缩短用地审

批时限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，优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新增两项评估普查事项具体工作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。拟出让地块取得规划条件后，

由各区市自然资源部门或国家级开发区住建部门将规划条

件发送至气象部门，气象部门针对拟出让地块开展气象探测

环境普查，并于 7 日内出具管理意见和管控要求。（责任单

位：气象部门）

（二）交通影响评价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威海市建设项

目交通影响评价实施办法>》（威公通〔2023〕35 号）规定，

在土地供应阶段，各区市自然资源部门或国家级开发区住建

部门在地块出让技术指标确定前，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拟供应地块是否需要

进行交通影响评价。针对拟出让地块范围内是否需要开展交

通影响评价于 3 个工作日内函复；如需开展，于 45 日内组

织开展评价评审，并出具管理意见和管控要求。（责任单位：

公安部门）



（三）其他各项评估普查事项。继续按照《关于威海市

社会投资类项目实施“用地清单制”的通知》（威自然资发

〔2022〕48 号）文件有关要求执行，并将实施范围拓展到社

会投资类以外的其他项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市政府、国家级开发区管委要切实提高政治

站位，充分认识该项改革任务的重大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强化部门协作，压实部门责任，有序组织推进。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将采取“月调度、季通报”的方式进行督导。

（二）请各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责任分工，做好业务指导

和评估普查事项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并及时将相关费用成本推

送至各区市自然资源部门或国家级开发区住建部门，依法依

规列支土地供应成本，切实推动改革走深走实。

（三）各区市自然资源部门或国家级开发区住建部门要

切实担负责任，汇总拟供应地块全部评估和普查意见，在土

地供应后一并交付用地单位，让企业共享评估普查成果。同

时，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

认真总结经验做法，挖掘特色亮点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

的制度成果和典型案例。

附件: 1.威海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一览表

2.威海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XXX 宗地

管理意见（要求）一览表



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公安局

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
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水务局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威海市应急管理局

威海市行政审批局 威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
威海市林业局 威海市国家安全局

威海市气象局 国网山东电力公司威海供电公司

2023 年 9 月 26 日



附件 1

威海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一览表

序号 评估（普查）项目 职能单位 管理内容

是否需要开

展

（是/否）

1

压覆矿产资源
自然资源

部门

出具压覆矿产资源查询表
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

估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评审意见

2 地震安全性评估 应急部门
针对评估结果出具部门意见，提出建设

工程抗震设防要求。

3

水土保持

水务部门

出具结果意见

水资源论证 出具结果意见

防洪影响 出具结果意见

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生态环境

部门

对土壤环境质量是否符合规划用地需

求出具结果意见

5 气候可行性论证

气象部门

出具结果意见

6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出具结果意见

7 交通影响评价 公安部门 出具结果意见

8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

文化和旅

游

部门

针对评估结果出具部门意见

9

历史建筑保护对象

住房和城

乡

建设部门、

水务部门、

电力部门

出具结果意见

古树名木 出具结果意见

地下管线

（燃气、热力）
出具结果意见

地下管线（电力） 出具结果意见

地下管线（水） 出具结果意见

房地产项目建设条

件
出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



10 人防工程
国防动员

办公室
出具结果意见

11
涉林地湿地和自然

保护地情况
林业部门

对是否占用林地湿地和自然保护地出

具意见

12 国家安全事项审查
市国家安

全局
出具结果意见

备注:区域评估所涵盖地块，可直接使用区域评估成果。



附件 2

威海市社会投资类项目“用地清单”XXX宗地

管理意见（要求）一览表

序号 评估（普查）项目 职能单位 管理意见及管理要求

1

压覆矿产资源

自然资源部门
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2 地震安全性评估 应急部门

3

水土保持

水务部门水资源论证

防洪影响

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生态环境部门

5 气候可行性论证

气象部门

6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7 交通影响评价 公安部门

8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
文化和旅游部

门

9

历史建筑保护对象

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、水

务部门、电力

部门

古树名木

地下管线

（燃气、热力）

地下管线（电力）

地下管线（水）

房地产项目建设条件



10 人防工程
国防动员办公

室

11
涉林地湿地和自然保护

地情况
林业部门

12 国家安全事项审查 市国家安全局


